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三)09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61_645797.htm 第三章 地震监测预

报 第十七条 国家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建立多学科地震监

测系统，逐步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第十八条 国家对地震

监测台网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类管理。 国务院地震工作

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地震监测台网规划。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由国家级地震监测台网、省级地震监测台

网和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组成，其建设资金和运行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 第十九条 水库、油田、核电站等重大建设工程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建设专用地震监测

台网或者强震动监测设施，其建设资金和运行经费由建设单

位承担。 第二十条 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和国家有关标准，保证建设质量。 第二十一条 地震监测台

网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运行。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www．Examda。com) 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存贮

、报送地震监测信息的单位，应当保证地震监测信息的质量

和安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单位为地震监

测台网的运行提供通信、交通、电力等保障条件。来源：百

考试题 第二十二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海域地震活动监测预测工作

。海域地震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

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及时向海洋主管部门和当地海事管

理机构等通报情况。 火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利用地震监测设施和

技术手段，加强火山活动监测预测工作。 第二十三条 国家依

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地震监测设

施遭到破坏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

部门或者机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修复，确保地震监测设

施正常运行。采集者退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观测

环境。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国

务院有关规定划定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并纳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第二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建

设国家重点工程，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

环境造成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

；不能增建抗干扰设施的，应当新建地震监测设施。 对地震

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

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时，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

管部门建立健全地震监测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提供服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



的管理单位，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第

二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根据地震监测信息研究

结果，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作出预测。 其他

单位和个人通过研究提出的地震预测意见，应当向所在地或

者所预测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

门或者机构书面报告，或者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书面报告。收到书面报告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进行登记并出

具接收凭证。 第二十七条 观测到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

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

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报告，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接到报告后，

应当进行登记并及时组织调查核实。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组织召开震情会商会，必要时邀

请有关部门、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对地震预测意见和

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震情会

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经震情会商形成地震预报意见的

，在报本级人民政府前，应当进行评审，作出评审结果，并

提出对策建议。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地震预报意见实行统一发

布制度。来源：www.examda.com 全国范围内的地震长期和中

期预报意见，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

内的地震预报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除发表本人或者本单位对长期、中期



地震活动趋势的研究成果及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外，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 第三十条 国务院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地震活动趋势和震害预测结果，提出确

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震情跟踪，对

地震活动趋势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年度防震减灾工作意见，

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年度防震减灾工作意见和当地的地震活动

趋势，组织有关部门加强防震减灾工作。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

构，应当增加地震监测台网密度，组织做好震情跟踪、流动

观测和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观测以及群测群防工作，

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

门或者机构。 第三十一条 国家支持全国地震烈度速报系统的

建设。来源：www.examda.com 地震灾害发生后，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全国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快速判断致灾

程度，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依据。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

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对发生地震灾害的区域加强地震监测

，在地震现场设立流动观测点，根据震情的发展变化，及时

对地震活动趋势作出分析、判定，为余震防范工作提供依据

。来源：考试大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地震监测台网的

管理单位，应当及时收集、保存有关地震的资料和信息，并

建立完整的档案。 第三十三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

测活动，必须经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并采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合作的形式进

行。 百考试题推荐：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复习方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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